[bookmark: _Toc41300065]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学生课外活动
申请与审批管理办法
（经2014-2015学年度春季学期第17次团委书记会议通过，
经2020年3月23日，2020年第6次校团委书记会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团委”）学生课外活动申请与审批，根据《清华大学学生课外活动管理规定》，结合学生课外活动开展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归口校团委管理的学生课外活动。
第三条 校团委负责管理的学生课外活动申请由校团委书记会统筹，校团委办公室协调校团委有关部门落实。
第四条 校团委负责审批的学生课外活动分为大型活动（含涉校外、涉境外活动）和普通活动。校团委有关部门应在收到活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批意见或转办。
第二章  大型活动（含涉校外、涉境外活动）申请与审批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课外活动为大型活动（含涉校外、涉境外活动）：
（一）单次活动人数超过400人；学生组织或学生个人在线上举办的与清华大学相关、面对不特定对象、人数无法确定的活动。
（二）使用校级场地或其他可容纳超过400人的室内场地；使用室外场地且需搭建舞台、展棚，或需使用发电机、大功率音箱，或需接电、接水、用气；使用室外运动场地举办非体育类的活动。
（三）哲学、社会科学类讲座、论坛、沙龙等。
（四）邀请具有重要身份、属于社会热点人员、港澳台籍、外籍等校外人士参与的活动；邀请其他校外人士参与且单次活动人数达到室内400人或室外100人的活动。
（五）与校外单位合作举办，受校外单位邀请在校外开展，在校外开展具有较高安全风险，接受境外单位资助等涉校外、境外的活动。
（六）申请2块及以上大型展板、20块及以上小型展板或在重点区域设置宣传品。
（七）学生组织在校内举办的募捐、义卖、义演等其他类型的大型活动。
第六条 学生组织或学生个人举办大型活动（含涉校外、涉境外活动），须至少提前七个工作日通过清华大学会议活动及场所管理系统（简称“大型活动平台”）进行申请。申请者应按照要求如实完整提供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名称、活动规模、开展形式、嘉宾信息、安全预案、宣传材料等。
[bookmark: _Hlk35435540]第七条 大型活动（含涉校外、涉境外活动）实行分级审批。院系学生组织或学生个人举办的大型活动，由院系主管部门进行一级审批；校级学生组织举办的大型活动，由校团委主管部门进行一级审批；学生社团举办的大型活动，由社团指导教师或校团委社团部进行一级审批。一级审批通过后，由校团委根据情况会同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等有关部门进行后续审批。
第三章  普通活动申请与审批
第八条 普通活动是指学生组织或学生个人举办的除上述活动类型以外的学生课外活动。
第九条 学生组织或学生个人举办普通活动，须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在学生清华网站进行申请。申请者应根据要求完整提供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名称、活动规模、开展形式等。
[bookmark: _Hlk35461810]第十条 普通活动实行分级审批。院系学生组织或学生个人举办的普通活动，由院系团委、学生组或研究生工作组进行一级审批；校级学生组织举办的普通活动，由校团委主管部门进行一级审批；学生社团举办的普通活动，由校团委社团部进行一级审批。一级审批通过后，由校团委进行二级审批。若申请告示类宣传品，根据情况需在审批通过后到环境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环保办”）或学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综合治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综治办”）备案。
第四章  资源审核与分配
第十一条 学生课外活动审批通过后，申请者获得场地、宣传等资源的申请资格。
第十二条 对于大型活动，如申请校级场地，可通过大型活动平台进行；如申请非校级场地，可通过学生清华平台进行（申请时需附上大型活动通过截图）。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三条 对于普通活动，可通过学生清华平台申请场地。其中，学生活动室由校团委根据具体情况审批，校管教室资源由教务处审批，室外场地资源由环保办或综治办等相关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学生课外活动可通过学生清华平台申请设置展板等告示类宣传品、使用紫荆学生区电子屏播放宣传内容等。审批通过后，根据情况向相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学生课外活动内容及形式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活动内容应积极健康，活动开展应厉行节俭。
第十六条 学生课外活动的组织者对活动的内容、秩序、安全及结果负责。
第十七条 经审批通过的学生课外活动，活动组织者须按照申报信息举办活动，如确需变更的，组织者须重新申请。活动因故取消的，组织者须提前告知主管部门。不得擅自变更活动的时间、内容、形式、规模等。
第十八条 未按要求提前申请或申请中未如实完整提供相关信息的学生课外活动，主管部门有权不予审批。
第十九条 未经审批或经审批后未按有关规定开展的学生课外活动，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停止举办活动，并视情节严重情况根据《清华大学学生纪律处分管理规定》《清华大学学生课外活动管理规定》等对有关学生组织和学生个人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书记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